
《灌南县公共工程审计监督办法》
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一）执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需要。新修订审计法在原审计监督范围“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的基础上，新增加了“对其他关系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资金管理使用和建设运营情况，进行审计监督”的内容。此前没有制订公共工程审计监督办法，为此需要出台与之相对应的实施办法。
（二）推动投资审计转型的需要。目前，投资审计工作存在项目数量多、内容偏重结算审计、程序不够规范、审计成效不高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规范投资审计，加强投资审计计划管理，明确审计的职责定位，增强审计监督的威慑力和实效性，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二、制定依据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政府投资条例》《江苏省审计条例》《审计署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投资审计工作的意见》《江苏省审计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投资审计工作的实施意见》《江苏省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计划管理办法（试行）》《连云港市公共工程审计监督办法》等。
三、起草过程
（一）起草阶段。2022年灌南县审计局将制定《灌南县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办法》列入工作计划。对近年来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的成效与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分析，在对淮安、盐城等周边市县审计机关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工作进行调研和征求市审计机关意见的基础上，草拟了《灌南县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办法》初稿。
（二）评估论证阶段。2022年10月28日，灌南县审计局召开专家论证会，邀请市局和其他部门专家对文件进行论证，专家们一致通过论证并提出建议。
四、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本办法共三十二条，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条是《办法》的总则部分。第二条至第四条，明确了投资审计的审计组织方式。第五条至第二十四条，是对审计内容和审计程序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三十一条，是法律责任的规定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理程序。第三十二条是附则，明确了《办法》的实施时间。

